安徽省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表

(食用农产品销售者)

	检查

项目
	序号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食用

农产

品销

售者

责任
	1
	销售者是否亮证照、公示牌经营；（3分）

（2）公示标牌是否标明销售的主要农产品品名、产地以及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等内容。（2分）
	现场检查
	5
	

	
	2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从业人员是否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3分）

是否参加食品安全知识培训。（2分）
	现场检查，查看资料
	5
	

	
	3
	（1）销售的食品、食用农产品，是否建立健全进货查验和进货记录制度；（2分）

（2）自产自销或者自行从农民手中收购的食用农产品，是否如实记载产品名称、产地、数量、供货者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时间等内容；保留供货方提供的票据或者其他载有规定内容进货票据的视为履行上述义务；（2分）

（3）从事农产品批发业务的销售者，是否建立销售记录。（2分）
	现场检查，查看资料
	6
	

	
	4
	从业人员是否保持个人卫生；（1分）

使用的容器、工具、包装物是否洁净卫生，符合规定；（1分）

是否保持经营场所卫生整洁；（0.5分）

废弃物是否合理存放和销毁。（0.5分）
	现场检查
	3
	

	
	5
	*  * 不经营过期、变质、感官性状异常等法律法规规章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食用农产品。（6分）
	现场检查，查看资料
	6
	


	
	6
	（1）食用农产品的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容器等，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条件和动植物防疫条件；（2分）

（2）不得将食用农产品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运输；（2分）

（3）清洗、整理、加工、保鲜、包装、贮存食用农产品是否符合《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2分）
	现场检查，查看资料
	6
	

	
	7
	（1）是否及时下架不合格食品、食用农产品并记录；（2分）

（2）问题食品是否按照规定召回。（2分）


	现场检查，查看资料
	4
	

	总计
	35
	[  ]


备注：食用农产品销售者暂不进行风险评定，此表是食用农产品市场内销售者检查表，总分为35分，是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风险评定得分的一部分。市场内销售者检查数：500家以下不低于3%，500--1000家不低于2.5%，不少于15家，1000家以上不低于2%，不少于25家，销售者得分按照检查数取加权平均分。

